

附件2

三亚市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和原因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法律法规，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活动，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根据三亚市实际发展需要，市人大常委会将《三亚市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和管理条例》列入2026年立法审议项目，起草单位为市农业农村局。
在实地调研、座谈交流、专家论证基础上，市农业农村局研究起草了《三亚市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草案）》）。
在《条例（草案）》起草过程中，主要把握以下三点原则：一是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我市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机制；二是系统总结我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管理工作的经验做法，在学习借鉴省内外先进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相关政策规定、实践经验转化为具体制度规范；三是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我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如农村集体资产确权登记、经营管理规范、监督机制完善等关键环节，确保立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 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三十四条，不分章节，主要内容可分为六个部分：
（一）第一条至第六条明确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政府职责分工、部门协同机制和共治共享理念，为全市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工作提供总体框架和基本遵循。
（二）第七条至第二十条系统构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涵盖经营自主权保护、可采用的经营方式、产业模式、园区建设以及财政、用地、金融、保险、税收、人才、激励机制、科技、配套设施保障措施和农服体系建设等方面，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促进机制。
（三）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五条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行为，包括财产确权、清查登记、开垦地管理、合同管理、财务规范等，确保农村集体资产安全和经营规范有序。
（四）第二十六条至第三十一条建立健全多元化的指导服务和监督体系，其中监督体系主要包括数字化监管、审计监督、权益保障、指导监督、社会监督、忠实勤勉义务等层面，切实维护农村集体利益，保障农村集体财产安全。
（五）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三条明确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和管理工作中政府部门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及法规衔接，确保各项规定得到有效执行。
（六）第三十四条规定条例的施行时间，确保法规的有效实施。
3、 需要明确或关注的问题
[bookmark: _GoBack]（一）关于职责分工的明确化。《条例（草案）》第四条、第五条明确规定了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和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分工，特别是明确了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主管部门的地位，以及发展和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商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民政、市场监督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审计、金融、保险、税务、供销、崖州湾科技城等部门的协同配合职责，解决了以往职责不清、协调不畅的问题。
（二）关于发展促进措施的创新性。《条例（草案）》在第七条至第二十条中提出了多项创新性的支持措施，包括通过整合涉农资金、实行先建后补、以奖代补、将直接补助转化为股权投入等财政扶持方式，以及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产业项目的用地支持政策，这些措施紧密结合三亚实际，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关于监督管理机制的完善。《条例（草案）》第二十六条至第三十一条构建了涵盖数字监督、审计监督等多维度的监督体系，特别是第二十六条提出的农村集体财产数字化监管平台建设，体现了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要求，有助于提升监督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
（四）关于立法权限的相关规定。《条例（草案）》属于地方性法规项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赋予的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上位法进行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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